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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警察局通報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速別：最速件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華民國 107年 2月 1日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辦人：警務正詹惇貿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電話：（警用）734-3063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一、為應當前治安工作勤、業務需要，調整派補本局第四序列專員

及第五序列副分局長、副大隊長等職務，經依相關適任人員之

職期年資、品操學能、工作績效、職務歷練、發展潛能及單位

衡平等原則通盤檢討，計檢討調整 6員職務。 

二、本案人員統一律定於 107年 2月 5日（星期一）到職。 

三、職務異動人員如下： 

編號 新 任 職 務 姓 名 原 任 職 務 備 考 

1 

犯 罪 預 防 科 
第 四 序 列 
專 員 

薛 德 琳 
海 山 分 局 

 
副 分 局 長 

陞職第四序
列職務 

2 

海 山 分 局 
 

副 分 局 長 
林 盛 禾 

淡 水 分 局 
 

副 分 局 長 
 

3 

秘 書 室 
第 四 序 列 
專 員 

陳 明 傑 
永 和 分 局 

 
副 分 局 長 

陞職第四序
列職務；支援
局長室 

4 

永 和 分 局 
 

副 分 局 長 
林 志 賢 

秘 書 室 
第 五 序 列 
專 員 

 

5 

交 通 警 察 大 隊 
 

副 大 隊 長 
許 正 文 

督 察 室 
第 五 序 列 
專 員 

 

6 

秘 書 室 
第 五 序 列 
專 員 

張 明 偉 
民 防 管 制 中 心 
第 五 序 列 
專 員 

 

此 致 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所屬各分局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、

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保安警察大

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婦幼警察隊、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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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各科、室、中心 

副陳 

警政署駐區督察室、局長室、副局長室(一)、副局長室(二)、副局長

室(三)、主任秘書室 


